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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 

建设规模 高速公路全长 84.045km 

建设单位、联系人 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张仰胜 

建设地点 梅州市兴宁县、五华县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74.99 亿元 

工程总工期 2015 年 5 月~2017 年 9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及电话 丁富平/13751815630 

水土流失防治区类型 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防治标准 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无人机巡查、现场调查、实地

测量 

2.防治责任范围监

测 

无人机巡查、现场调

查并结合地形图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监测 
现场调查法、资料分析 

4.防治措施 

效果监测 

现场调查法、 

地面观测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全线巡查、资料分析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
2
•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740.79hm
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

2
•a 

监测范围 741.40hm
2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

2
•a 

防治措施 

主体工程区的 C20 砼边沟 89047.74m、C20 砼排水沟 191550.8m、C20

砼截水沟 73885.37m、C20 砼急流槽 86981.36m
3、C20 砼人字形骨架护

1773317.89m
2；弃渣场区的C20砼排水沟7375m、C20砼挡土墙103.80m。

主体工程区的绿化美化工程 35.34hm
2、植草护坡工程 257.97hm

2；施工

生产生活区的撒播草籽 1.00hm
2；弃渣场区的喷播植草 18.43hm

2、三维

网植草 0.97hm
2、种植灌木 1530 株；取土场区的喷播植草 10.75hm

2、

种植灌木 917 株。根据调查，施工过程中排水措施，施工单位做到永临

结合，无单独布设临时排水设施；临时覆盖为主体路基边坡防护中的一

部分，主体工程未单独计列工程量；临时拦挡作为路基填筑过程中的临

时措施，主体工程未单独计列工程量。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一级

标准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3% 
防治措

施面积 

320.29 

hm
2
 

硬化和复

耕面积 
412.4hm

2
 
扰动土地

总面积 

738.04 

hm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0% 
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 
741.4hm

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323.41hm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47.86hm
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t/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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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渣率 95% 95% 植物措施面积 272.43hm
2
 
监测土壤

流失情况 
500t/km

2
•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0%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275.15hm

2
 
林草类植

被面积 
272.43hm

2
 

林草覆盖率 27% 36.7%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215.31 万

m
3
 

总弃土 

（石、渣）

量 

226.64 万 m
3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

价 

六项指标均达到方案设定的目标值。 

总结结论 

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防治措施体系完善，各项设施保存完好，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景观效果与生态效益良好，具备良好的水

土保持功能。项目工程建设区内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

地表植被水土保持功能良好，扰动地表经治理后，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

理。 

主要建议 

（1）对植被退化区域和零星裸露地表进行补种补植植被，提高林

草覆盖率；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水土保持功能正常发

挥。 

（2）加大汛期及台风天气巡查力度，确保高边坡防护措施安全运

行；暴雨及台风天气后及时清理排水系统，加固修复边坡，扶正补植受

损植被。 

（3）做好项目运行期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养护、管理所需资金的计

划与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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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二纵线”（汕尾至

江西瑞金（省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络长深高速、济广高速及汕湛高速的重要

联络线，并南北联通广东省高速公路网中的“一横线”、“二横线”和“四横线”，共同构

筑梅州、汕尾两市的公路网主骨架，对完善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具有重要意义。工程位

于广东省梅州市境内，主要由主线与畲江支线两部分组成，路线全长 84.045km。主

线起点（K0+029.695）位于五华县转水镇青西村，与平兴高速对接并对接梅河高速，

终点(K59+143.185)在琴口村以西樟树塘跨北琴江后与汕揭高速公路揭博段相交，主

线路线总长 59.113km。畲江支线起点(K0+070.343)位于兴宁市境内，设置畲江北组合

互通与汕昆高速公路兴畲段相接，终点(K25+001.865)于新寨设置新寨枢纽互通与主

线衔接，畲江支线路线全长 24.932km。工程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其

中：起点转水互通立交至新寨互通立交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0m；新寨

互通立交至终点设计速度为 120km/h，路基宽度 28.0m。支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km/h，整体式路基宽 26.0m。工程主线设特大桥、大桥

13168.13m/38 座，中桥 413.20m/7 座；设隧道 397.5m/1 座（双洞平均长），桥隧比

例为 23.65%；涵洞 140 座；天桥 1 座；设转水（A、F、G、H 匝道）、五华、横陂、

安流、梅林、樟树塘（A、B、C、D 匝道）互通立交共 6 处；服务区及停车区各 1

处，管理中心 1 处；集中居住区 1 处、养护工区 1 处；收费中心 1 处，收费站 7 处。

畲江支线设大桥 2179.24m/8 座，中桥 136.2m/2 座，全线无隧道，桥梁占路线比例

9.29%。全线共设互通式立交 5 处，涵洞 104 处，收费站 3 处；天桥 2 处。罗湖连接

线路新建中桥 25m/1 座，改建小桥 10m/1 座；涵洞 8 处。工程于 2015 年 5 月开工，

2017 年 9 月底全线通车，概算总投资 74.99 亿元。建设单位为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 

2011 年 9 月 15 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以粤交规函[2011]1838 号印发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评审意见。2013 年 8 月 9 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粤发改交通函

[2013]2305 号印发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批复。2014 年 7 月 14 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以粤交基[2014]891 号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批复。根据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2013 年 3 月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广东省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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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

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3 年 4 月 16 日，

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3]23 号予以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993.29hm
2。工程后续设计中编制了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含水土保持内容），广

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交通集团分别进行了审查批复。由于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土

石方数量、线位、施工道路长度、弃渣场数量等较原批复方案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的规定，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5 月委托方案编制单位

承担该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9 年 2 月，广东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2019 年 1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2

号予以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40.79hm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等规定和要求，2016 年 3 月，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以下简称“我院”）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本项目已于 2015 年 5

月开工，我单位查阅了施工记录、监理资料和相关图片资料等，经现场勘察，按时提

交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其中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份，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8

份，并于 2019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实际发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建设区 741.40hm
2。到目前为止，

对施工所造成的扰动土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整治，使人为新增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原有的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治理，工程安全得到保障。经核查，本项目完成的水土

保持设施工程量主要有：工程措施：主体工程区的 C20 砼边沟 89047.74m、C20 砼排

水沟 191550.8m、C20 砼截水沟 73885.37m、C20 砼急流槽 86981.36m
3、C20 砼人字

形骨架护坡 1773317.89m
2；弃渣场区的 C20 砼排水沟 7375m、C20 砼挡土墙 103.80m。

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区的绿化美化工程 35.34hm
2、植草护坡工程 257.97hm

2；施工生

产生活区的撒播草籽 1.00hm
2；弃渣场区的喷播植草 18.43hm

2、三维网植草 0.97hm
2、

种植灌木 1530 株；取土场区的喷播植草 10.75hm
2、种植灌木 917 株。通过实施上述

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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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勘查、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单位等单位的积极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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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梅州市兴宁县及五华县境内。主线起点位于五华县转水镇青西村，

与平兴高速对接并对接梅河高速，终点在琴口村以西樟树塘跨北琴江后与汕揭高速公

路揭博段相交。畲江支线起点位于兴宁市境内，设置畲江北组合互通与汕昆高速公路

兴畲段相接，终点于新寨设置新寨枢纽互通与主线衔接。罗湖连接线起点接县道 X034

与省道 S228 交叉处，终点对接五华县环城大道，并通过环城大道连接兴宁至五华高

速公路五华立交。畲江支线在畲江互通设畲江北连接线（二级公路）接梅州工业园区。

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1.1-1。 

 

图 1.1-1 工程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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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技术指标 

1、公路等级：高速公路。 

2、设计荷载：公路Ⅰ级。 

3、设计速度和路基宽度：主线转水枢纽（主线起点）至新寨枢纽段、畲江支线

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m；新寨枢纽至樟树塘枢纽（主线终点）设计速度

为 120km/h，路基宽度 28m。 

4、桥梁宽度：与路基同宽。 

5、设计洪水频率：特大桥 1/300，其余桥梁、路基 1/100。 

6、地震烈度：按Ⅵ设防，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系数 0.05g。 

本工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1.1-1。 

表 1.1-1 主要技术指标表 

一、工程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建设地点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县、五华县 

建设单位 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工期 2015 年 5 月~2017 年 9 月 

二、工程技术指标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线路长度（km） 84.045 

路基宽度（m） 26.0/28.0 

设计速度（km/h） 100/120 

路面结构 沥青砼路面 

桥梁数量（m/座） 特大桥、大桥 15347.37m/46 座，中桥 584.40m/11 座 

隧道数量（m/座） 397.5m/1 座 

桥隧比（%） 18.7 

互通数量（处） 11 

服务区（处） 1 

停车区（处） 1 

管理中心（处） 1 

收费广场（处） 1 

收费站（处） 10 

三、施工临建设施布置 

弃渣场 沿线布置 16 处弃渣场 

取土场 沿线布置 9 处取土场 

施工道路 布置施工道路总长约 77673m 

施工生产生活区 
布置项目驻地、拌合站、钢筋加工厂、预制梁场等 

施工生产生活区 4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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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占地（hm
2） 

主体工程区 670.25 

施工道路 17.81 

施工生产生活区 23.41 

弃渣场 19.86 

取土场 10.07 

合计 741.4 

五、工程土石方（万 m
3） 

挖方 2326.09 

填方 2226.2 

借方 126.75 

弃方 226.64 

1.1.3 项目投资情况 

本工程批复概算总投资74.99亿元，其中土建投资56.32亿元。项目法人为广东宁

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由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梅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按9:1的比例共同投资组建，项目公司以收费经营权作质押向国内商业银行贷

款建设资金。 

1.1.4 项目组成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包括路基工程、桥梁工

程、隧道工程、互通立交、附属设施等组成。 

（1）路基工程 

本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其中：起点转水互通立交至新寨互

通立交设计速度为 100km/h，路基宽度 26.0m；新寨互通立交至终点设计速度为

120km/h，路基宽度 28.0m。支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km/h，

整体式路基宽 26m。 

路基形式包括挖方路基、填方路基、半挖半填路基。对填方路基边坡小于 8m

时坡率采用 1:1.5，超过 8m 边坡，分级上部坡率为 1:1.5、下部坡率 1:1.75 并设置 2m

分级平台。挖方路基边坡根据岩层风化情况坡率为 1:0.5~1:1.5，超过 13m 边坡分级

并设置 2m 分级平台。边坡防护以生物防护为主，采用生物防护与工程防护相结合的

防护原则。为将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在保证路基稳定的前提下，首先

考虑植物防护。 

路基排水系统由排水沟、边沟、平台及山坡截水沟、骨架防护泄水槽、各种型

式的急流槽、渗沟、天然河沟等组成。排水设施均采用 C20 砼预制或现浇。沿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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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主要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有崩塌、孤石、软土、高液限土等。根据崩塌的性质、

规模等地质条件，通过分析计算分别采用卸载、反压、挡土墙、抗滑桩、锚杆、预应

力锚索结合防排水等措施进行防治。软土根据分布厚度等采用管桩+砂井等载预压及

换填等方式处理。 

 

图 1.1-2 路基标准横断面图(四车道) 

 

图 1.1-3 路基标准横断面图(六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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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桥梁工程工程全线设全线设特大桥、大桥 15347.37m/46 座，中桥 584.40m/11

座。桥梁标准断面全宽 25.5m，按上、下行分离的两幅桥设计，单幅桥宽 12.5m，两

幅桥净距 0.5m。本项目桥梁上部结构采用组合箱梁、T 梁、连续梁等，下部结构为

柱式墩、板式墩；桥台为肋板台、柱式台，基础均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桥梁情况见

表 1.1-2。 

表 1.1-2 桥梁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分幅 

或 

分线 

中心桩号 

桥名 

或被跨越

物名 

孔数及 

孔径 

(孔－m) 

交角 

(°) 

桥梁

长 

平均 

(m) 

上部结构 
桥墩及 

基础型式 

桥台及 

基础型式 

1 K0+224.695 
梅河高速

跨线桥 
13*30 90 393.2 

PC 组合

箱梁 

板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 

左幅 K1+095.0 

新中大桥 

13*30 90 

381.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1+080.0 12*30 90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 K1+638.0 新村大桥 9*30 90 27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 

左幅 K3+459.0 
合溪里大

桥 

11*40 90 

488.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3+419.0 13*40 9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5 

左幅 K3+956.0 
北坑里大

桥 

8*30 90 

262.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3+941.0 9*30 9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6 K4+540.0 
甘塘寨大

桥 
8*30 90 247.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7 

左幅 K7+562.0 

蛇塘大桥 

7*30+2*40+3

0 
90 

327.3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肋板台、柱式

台、桩基础 

右幅 K7+562.0 8*30+2*40 90 PC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肋板台、柱式

台、桩基础 

8 K9+427.0 成陂中桥 3*30 60 9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肋板台、桩基

础 

9 K10+538.0 
五华河大

桥 
28*30 120 84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板

式墩、桩基

础 

肋板台、柱式

台、桩基础 

10 K11+433.0 
老寨下大

桥 
6*30 90 18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11 K15+865.0 水寨大桥 6*25 90 155.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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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幅 

或 

分线 

中心桩号 

桥名 

或被跨越

物名 

孔数及 

孔径 

(孔－m) 

交角 

(°) 

桥梁

长 

平均 

(m) 

上部结构 
桥墩及 

基础型式 

桥台及 

基础型式 

12 K17+084.5 联长大桥 11*25 90 2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13 

左幅 K17+865.0 省道

S120 跨

线桥 

20*25+(30+4

0+39)+5*25 
90 

739.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右幅 K17+865.0 
20*25+(39+4

0+30)+5*25 
90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14     中桥     55.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15 K19+962.5 西湖大桥 13*25 90 33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16 K20+645.0 湖背大桥 19*30 75 57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板

式墩、桩基

础 

柱式台、座板

台、桩基础 

17 K21+710.5 下坝大桥 13*25 90 33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18   
新寨 1 号

桥 
6*25   156.0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19   
新寨 2 号

桥 
13*26   33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20 

左幅 K27+582.5 

兴华大桥 

17*25 90 

443.1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27+595.0 18*25 90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1 K29+607.5 曾华中桥 3*25 90 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2 K31+768.0 
田螺寨大

桥 
10*30 90 30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3 K32+428.5 里江中桥 3*25 60 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4 

左幅 K33+293 

前光大桥 

13*25 90 

323.1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33+305.5 12*25 90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5 K34+846.0 楼光大桥 10*30 90 30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座板

台、桩基础 

26 K36+133.5 
白头禾大

桥 
7*25 90 1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座板

台、桩基础 

27 K39+566.0 石下大桥 5*30 90 157.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板

台、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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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幅 

或 

分线 

中心桩号 

桥名 

或被跨越

物名 

孔数及 

孔径 

(孔－m) 

交角 

(°) 

桥梁

长 

平均 

(m) 

上部结构 
桥墩及 

基础型式 

桥台及 

基础型式 

28 

左幅 K40+115.5 

琴江大桥 

9*30+8*40+3

5+7*30 
120 

841.5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板

式、桩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40+108.0 
9*30+6*40+3

5+2*40+7*30 
12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板

式、桩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29 K42+163.0 欧阳大桥 10*25 90 255.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座板台、桩基

础 

30 K42+633.5 
杨梅坳大

桥 
7*25 90 1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座板台、桩基

础 

31 K44+142.5 
K44+140

中桥 
    30.6 

PC 组合

箱梁 
-- 

扶壁台、桩基

础 

32 K45+336.0 郑坑大桥 9*40 90 368.0 
PC组合 T

梁 

箱型墩、桩

基础 

座板台、柱式

台、桩基础 

33 K45+756.0 
省道S238

跨线桥 
6*30 90 187.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4 

左幅 K47+181.0 福昌大桥 11*40 90 

467.8 

PC组合 T

梁 

箱型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右幅 K47+161.2 福昌大桥 11*40 90 
PC组合 T

梁 

箱型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5 K47+806.0 
神前排大

桥 
12*40 90 488.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6 K49+549.0 河口大桥 10*40 90 408.0 
PC组合 T

梁 

箱型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7 K50+808.0 
下成塘大

桥 
6*40 90 248.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座板

台、桩基础 

38 K51+451.0 
马蜂角大

桥 
6*40 90 248.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39 XHK52+422.5 当岭大桥 13*25 90 33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座板

台、桩基础 

40 XHK53+953.0 
县道X003

跨线桥 
1*30 105 36.4 

PC 组合

箱梁 
-- 

扶壁台、桩基

础 

41 XHK54+296.5 
梅林互通

主线桥 
3*25 90 80.6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2 XHK55+764.5 铅坑中桥 1*25 60 33.0 
PC 组合

箱梁 
-- 

扶壁台、桩基

础 

43 XHK56+850.0 寨岗大桥 12*30 90 36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4 XHK57+465.0 
上吕排大

桥 
6*30 90 186.4 

PC 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5 左幅 北琴江大 17*30 90 487.0 PC组合 T 柱式墩、桩 柱式台、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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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幅 

或 

分线 

中心桩号 

桥名 

或被跨越

物名 

孔数及 

孔径 

(孔－m) 

交角 

(°) 

桥梁

长 

平均 

(m) 

上部结构 
桥墩及 

基础型式 

桥台及 

基础型式 

桥 梁 基础 础 

右幅 15*30 90 
PC组合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6 K1+427 
张公帽大

桥 
6x30 90 187 

预应力混

凝土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7 K4+785 
骆屋宁江

大桥 
12x40 105 488 

预应力混

凝土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48 K8+685 
浮湖梅江

大桥 

4×30+3×40 

+7×30 
105 457 

预应力混

凝土 T 梁 

柱式墩+板

式墩、桩基

础 

柱式台+座

板台、桩基础 

49 K9+552 
巫仙堂大

桥 
13×30 90 397 

预应力混

凝土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50 K10+727 
沙沟塘大

桥 
7×30 90 217 

预应力混

凝土 T 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桩基

础 

51 K13+397 
钟屋寨大

桥 
8×25 90 205.6 

预应力混

凝土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

板台、桩基础 

52 K19+062.5 
泉水塘中

桥 
2×25 90 55.6 

预应力混

凝土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

板台、桩基础 

53 K20+671.5 大吉大桥 5×25 90 130.6 

预应力混

凝土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

板台、桩基础 

54 K15+995.4 
河东互通

跨线桥 
3x25 90 80.6 

预应力混

凝土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

板台、桩基础 

55 K16+519.7 

省道

S120 跨

线桥 

25+40+25 90 97 

预应力混

凝土组合

箱梁 

柱式墩、桩

基础 

柱式台+肋

板台、桩基础 

（3）隧道工程 

本项目设大平山隧道 397.5m/1 座（双洞平均长）。大平山隧道穿过低缓丘陵地

貌区，为小净距隧道。左线隧道起迄里程 K13+653～K14+047，长 394m。右线隧道

起迄里程 RK13+634～RK14+035，长 401m。洞门均采用削竹式。 

（4）互通立交 

主体经充分研究建设项目沿线的具体情况，并征求各市、县、开发区的意见，

共设 11 处互通式立交。互通立交情况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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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互通立交情况 

序号 中心桩号 立交名称 
被交道路 立交 

型式 
备注 

名称 

1 K0+000 转水枢纽互通立交 梅河高速 混合型 主线上跨 

2 K12+178.855 五华互通立交 环城大道 A 型单喇叭 匝道上跨 

3 K19+342.5 横陂互通立交 省道 S120 A 型单喇叭 匝道上跨 

4 K42+099.642 安流互通立交 省道 S120 A 型单喇叭 匝道下穿 

5 K54+295.844 梅林互通立交 县道 X003 A 型单喇叭 匝道下穿 

6 
汕湛主线:K134+475.932 

兴华主线：XHK56+902.511 
樟树塘枢纽互通立交 汕湛高速 混合型 汕湛高速下穿 

7 MK119+905.448 畲江北 A 型 梅州工业园规划路 A 型单喇叭 匝道上跨 

8 MK122+891.276 畲江北 T 型 兴畲高速 T 型 匝道上跨 

9 K5+570 水口互通立交 省道 S225 A 型单喇叭 匝道上跨 

10 K15+997.866 河东互通立交 省道 S120 B 型单喇叭 匝道下穿 

11 K22+555.330 新寨互通立交 兴华高速主线 T 型 匝道上跨 

（5）附属设施 

项目设置管理中心 1 处；服务区 1 处，停车区 1 处、集中住宿区 1 处、养护工

区 1 处。项目在 K8+750 处设置五华停车区（暂未启用），停车区主线范围为 K8+200～

K9+300，停车区面积 4.09hm
2。项目在横陂立交处设置管理中心 1 处，管理中心面积

9.33hm
2。项目在 K28+770 处设置横陂服务区，服务区采用分离式，两侧服务区采用

联络道联接。服务区主线设计范围 K28+040~K29+500，主线采用整体式路基。服务

区面积 12.73hm
2。项目在安流互通立交 D 匝道旁设置收费站管理及集中住宿区，面

积 1.47hm
2。项目在五华互通立交旁设置养护工区，面积 2.53hm

2。停车区、管理中

心、服务区、集中住宿区及养护工区等存在挖方或填方边坡，主体根据边坡岩性、坡

高等采用喷播植草、三维网植草防护、人字形骨架防护、锚杆格梁等边坡防护措施，

并布设有相应的截水沟、排水沟、边沟、急流槽等排水措施。此外主体设计有景观绿

化。 

1.1.5 施工组织 

（1）工程土建标段划分 

工程土建划分为 1 个设计标段、7 个路基桥梁施工标段、2 个路面施工标段、2

个监理标段，1 个 EPC 总承包，各标段主要参建单位见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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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土建工程施工单位一览表 

建设项目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建设单位 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范围 

施工

单位 

TJ1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

基、桥涵 
K0+029.695~K11+600 

TJ2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

基、桥涵、隧道 
K11+600~K19+785 

TJ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19+785~K29+500 

TJ4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29+500~K36+300 

TJ5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

基、桥涵 
K36+300~K46+400 

TJ6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46+400~K51+700 

TJ7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51+700~K59+143.185 

EPC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

基、桥涵 

畲江支线
K0+070.343~K25+001.865 

LM1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路面 

K0+029.695~K22+080 路面、

房建；畲江支线

K0+070.343~K25+002 房建 

LM2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路面 
K24+323.8-K59+143.085 

(XHK56+365，长链 2.778km) 

（2）施工道路 

工程沿线与省道、县道、村道、机耕道路的各等级道路相交，施工期间利用上

述道路可直达施工现场。部分桥梁、施工生活区、取土场、弃渣场等区域无现状道路，

布置施工道路作为施工临时通道。统计工程建设共布置施工道路总长约 77.673km，

平均路面宽度 3.6~6m，其中红线范围内施工道路长 36.71km，红线范围外施工道路长

40.963km，共新增临时占地面积 17.81hm
2。施工结束后，红线范围外施工道路均作

为机耕道路等保留为当地所用，红线范围内施工道路实施主体工程建设。施工道路布

置情况见表 1.1-5。 

1.1-5 施工道路布置一览表 

标段 
长度 m 临时占地（不含

红线范围） 
恢复情况 

红线范围外 红线范围内 

TJ1 5376 7706 1.88 
红线外保留，做为村道；红线内

挖除做路基 

TJ2 1650  0.81 保留，做为村道 

TJ3 15920 1800 7.16 保留，给当地使用 

TJ4 3178 4260 1.43 保留，给当地使用 

TJ5 2367 3540 1.07 保留，给当地使用 

TJ6 1604 3539 0.80 
红线外保留，做为村道；红线内

挖除做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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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长度 m 临时占地（不含

红线范围） 
恢复情况 

红线范围外 红线范围内 

TJ7 1797 7608 0.81 
红线外保留，做为村道；红线内

挖除做路基 

EPC 9071 8257 3.85 
红线外保留，做为村道；红线内

挖除做路基 

合计 40963 36710 17.81  

（3）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建施工分为 7 个路基标段、2 个路面标段，各施工标段布置项目驻地、拌合站、

钢筋加工厂、预制梁场等施工生产生活区以满足施工需要。施工生产生活区结合沿线

运输、施工条件和水、电情况合理布置，全线共布置施工生产生活区 43 处，共计占

地面积 23.41hm
2。施工生产生活区目前已撤场，大部分已经移交于当地综合利用，少

部分采取迹地恢复为林草地。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情况见表 1.1-6。 

表 1.1-6 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一览表 

标段 用地名称 面积 m
2
 位置 恢复方式 

TJ1 

搅拌站 1# 6500 S228 旁 已整体转让 

搅拌站 2# 9000 转水互通立交 拆除绿化 

项目部 2000 S228 旁 解租 

预制场 1# 6000 转水互通立交 拆除绿化 

预制场 2# 12000 K8+000 拆除填土 

预制场 3# 12000 K8+800 拆除填土 

转水立交施工营地 80000 转水互通立交 拆除绿化 

TJ2 

搅拌站、钢筋加工场 18250 联长大桥左侧 50m 已移交 

项目部 10067 工业大道和环城大道之间 拆除解租 

预制场 11440 K15+940-K16+400 拆除填土 

TJ3 

项目部 2000   拆除解租 

搅拌站、钢筋棚 1200 河东增塘河堤 拆除解租 

预制场 1# 12000 K20+000 拆除填土 

预制场 2# 9000 K27+000 拆除填土 

TJ4 

搅拌站 4000 里江村 已移交 

项目部 2600 原锡坑政府楼 解租 

预制厂 2250 里江村 已移交 

TJ5 

项目部驻地 7826 安流镇电信大楼 解租 

混凝土拌合站 8324 K40+560 右侧 已移交 

钢筋加工厂 3150 K41+300 右侧 已移交 

1#梁场 18000 K40+800-K41+400 拆除填土 

2#梁场 7500 K45+850-K46+100 拆除填土 

TJ6 
1#拌合站 3500 K48+700 拆除，采取防排绿

化工程 1#梁场生活区 3500 K48+750 拆除解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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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用地名称 面积 m
2
 位置 恢复方式 

项目部 2000 租用民房 解租 

TJ7 

搅拌站 5000 K54+100 解租 

钢筋加工场 2000 K54+100 解租 

项目部 2000 梅林镇 解租 

预制梁场 19000 K54+500 拆除填土 

EPC 

1#搅拌站、钢筋加工场 23000 K4+150 已移交 

2#搅拌站、钢筋加工场 4833 K8+650 解租 

3#搅拌站、钢筋加工场 11000 K22+550 已移交 

4#搅拌站 59363 K22+000 已移交 

1#梁场 10000 K3+750 拆除填土 

2#梁场 12000 K9+000 拆除填土 

3#梁场 11000 K23+600 拆除填土 

项目部 2000 租用房屋 退租 

LM1 

项目部 12276 K16+500 退租 

水稳拌合场 23345 K12+500 养护工区 

沥青拌合场 30215 K12+500 退租 

水泥拌合场 18000 K17+100 退租 

LM2 
安流拌合站 49000 K42+200 已转让 

梅林拌合站 12000 K42+200 解租 

合计 234052   

（4）弃渣场 

工程建设总弃渣量约 226.64 万 m
3，堆放在沿线布置的 16 处弃渣场，弃渣场占

地面积 19.86hm
2，弃渣场目前已经进行林草地恢复或者作为其他用途。全线弃渣场布

置情况见表 1.1-7。 

表 1.1-7 弃渣场布置一览表 

标段 弃渣场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弃渣量（万 m

3） 

TJ1 1#弃渣场 K5+500 右侧 0.93 15.00 

TJ2 
1#弃渣场 K18+900 右侧 0.92 9.80 

2#弃渣场 横陂立交内 1.25 7.70 

TJ3 1#弃渣场 K26+500 左侧 0.89 11.50 

TJ4 

1#弃渣场 K29+900 右侧 1.14 11.00 

2#弃渣场 K33+000 右侧 1.56 15.73 

3#弃渣场 K35+250 右侧 0.76 13.00 

TJ5 1#弃渣场 K41+700 右侧 3.14 38.00 

TJ6 
1#弃渣场 K46+700 左侧 0.82 12.00 

2#弃渣场 K51+200 右侧 1.23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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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弃渣场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弃渣量（万 m

3） 

3#弃渣场 K51+700 右侧 0.46 2.05 

TJ7 1#弃渣场 K55+600 右侧 0.93 15 

EPC 

1#弃渣场 K3+550 左侧 2.71 33 

2#弃渣场 K6+650 右侧 1.66 12.04 

3#弃渣场 K8+980 左侧 0.30 2.61 

4#弃渣场 K10+050 左侧 2.41 13.21 

合计 19.86 226.64 

（5）取土场 

本项目借方 126.75 万 m
3，全线取土场共 9 处，取土场占地面积 10.07hm

2，取土

场目前已经进行林草地恢复或者作为其他用途。全线取土场布置情况见表 1.1-8。 

表 1.1-8 取土场布置一览表 

序

号 

标段 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取土量（万 m

3） 恢复情况 

1 

TJ1 

1#取土场 K2+200 右侧 1.23 11.00 已复绿 

2 2#取土场 K2+900 左侧 0.56 3.10 已复绿 

3 3#取土场 K5+760 左侧 1.65 15.00 已复绿 

4 TJ3 1#取土场 K29+200 右侧 0.96 3.50 已复绿 

5 
TJ5 

1#取土场 K37+600 左侧 1.73 26.00 移交地方 

6 2#取土场 K39+950 左侧 1.31 20.00 移交地方 

7 TJ7 1#取土场 K58+100 右侧 1.12 15.00 移交地方 

8 
EPC 

1#取土场 K18+200 左侧 0.74 18.02 已复绿 

9 2#取土场 K19+550 左侧 0.77 15.13 已复绿 

合计 10.07 126.75  

1.1.4 工程占地 

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741.4hm
2，其中永久占地 670.25hm

2，临时占地 71.15hm
2。具

体见表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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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 工程占地表（单位：hm
2）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 占地面积（hm
2） 

主体工

程 

路基工程 永久 364.45 

桥梁工程 永久 35.84 

互通立交 永久 239.51 

隧道工程 永久 0.30 

附属设施 永久 30.15 

施工道路 临时 17.81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 23.41 

弃渣场 临时 19.86 

取土场 临时 10.07 

合计 

永久 670.25 

临时 71.15 

合计 741.40 

1.1.5 土石方及调配情况 

本工程全线土石方挖方约 2326.09 万 m
3；填方 2226.2 万 m

3；借方 126.75 万 m
3，

来自于 9 处取土场；产生弃方约 226.64 万 m
3，弃渣堆放在 16 处弃渣场内。各施工标

段土石方情况见表 1.1-10。 

表 1.1-10 各施工标段土石方情况表 

标段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TJ1 351.07 365.17 29.1 15 

TJ2 307.86 290.36   17.5 

TJ3 178.89 170.89 3.5 11.5 

TJ4 157.43 117.70   39.73 

TJ5 221.74 229.74 46 38 

TJ6 139.39 110.34   29.05 

TJ7 285.86 285.86 15 15 

EPC 683.85 656.14 33.15 60.86 

合计 2326.09 2226.2 126.75 2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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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地理位置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二纵”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广东省的东翼地区。项目起点与平兴高速公路在

梅河高速对接，项目终于五华县安流镇。行政区划隶属广东省的梅州市，以及下辖的

兴宁市、五华县。 

1.2.2 水文、气象 

项目所在区域水系发达，属韩江水系，河流主要有梅江及其支流五华河、琴江、

宁江和地方性河流等。项目沿线附近大小水库众多，主要分布在线路两侧，离路线较

近的水库有黄梅水库、双福水库、三坑水库；山塘有三坑里山塘、东村山塘、布荆坑

山塘。 

五华、兴宁、平远、梅县南部属南亚热带区。区域内受海洋季风的影响明显，气

候温和潮湿，雨量丰沛，雨季长，夏季湿热，多台风暴风雨。根据梅州市气象局

（1971-2009 年）统计资料知：项目区属中低纬度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多年平

均气温 20℃，1 月份平均气温 11.9℃，7 月份平均气温 28.5℃，全年无霜期 300 多天。

多年平均降雨量 1553.0mm，年最大降雨量 2012.3mm（1992 年），时最大降雨量

76.4mm，日最大降雨量 154.9mm。降雨量季节分配不均，一般每年 4 月至 9 月为雨

季，占年降雨量总量的 82.7%，年降雨量变化较大，变幅达 1064.2mm，时有大雨和

暴雨，是地质灾害多发期。风向比较稳定，以西北风频率最高，东南风次之；夏季多

东南风，冬季多北风，多年平均风速 1.6m/s，最大 3.5m/s；每年的 4~9 月常受台风侵

袭，风力达 6--9 级，最大风速达 31.3m/s。 

1.2.3 土壤和植被 

根据项目区内地质资料和现场调查，项目区内分为河流冲积阶地、丘间冲洪积区

和构造侵蚀丘陵工程地质区。河流冲积阶地：主要位于河流两岸的一、二级阶地上，

地形较为平坦，起伏变化很小，以冲积黏性土为主，次为砂、砾土、卵石。 

1.2.4 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 

按照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广东省土壤侵蚀类型

为I4南方红壤丘陵区中的岭南平原丘陵区。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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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和水利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兴宁市、

五华县属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项目区的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侵蚀

形态主要为面蚀，其次为沟蚀。 

1.3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3.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概况 

2011 年 7 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委托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13 年 3 月，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书》（报批稿）；2013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3]23

号对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由于本工程实际土石方数量、线位位移、施工道路长度、弃渣场数量等较原批复

方案发生较大变化，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5 月委托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8 年 10 月 23 日~24

日，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在五华县主持召开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

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送审稿）技术评审会；2018 年 12 月，

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报批稿）。2019 年 1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2 号予以批复。 

1.3.2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概况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由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

告书》（报批稿）编制时，本工程已经完工，为更好地对比分析水土保持方案落实的

变化情况，本报告仍以《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为基础，分析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际落实情况、水土

流失防治效果等。 

根据批复的《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993.29hm
2，其中项目建

设区 877.29hm
2、直接影响区 116.00hm

2。 

（2）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20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于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3 月，根据广东省水利厅的粤

水农〔2000〕23 号文件《关于发布全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通告的通知》，项目区

没有处在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区，所在地梅州市兴宁市和五华县属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由于通过广东省重要江河（梅江），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

标准。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确定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7%。目标值

见表 1.3-1。 

表 1.3-1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表 

防治指标 批复方案确定目标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覆盖率(%) 27 

（3）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为了将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降到最低程度，达到保水固土的目的，结合本

项目的特点，采用拦、排、防等各项措施相结合的防治方案。具体如下： 

1）主体工程在路基工程区、桥梁工程区、交叉工程区、隧道工程区和附属设施

区布置截排水工程，施工过程中布置临时拦挡、排水和植物覆盖工程； 

2）临时堆土场要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做到集中堆放、先挡后堆，并做好临时排

水，使用完毕后，进行土地平整并落实绿化措施； 

3）施工道路区和施工营造区施工前主要做好临时排水，施工结束后做好整地和

绿化； 

4）本项目推荐设置弃渣场15个，按照“先拦后弃”的原则布设浆砌石挡土墙，弃

渣场周边设置浆砌石截水沟、土面形成后设砖砌排水沟，沉沙池与自然沟道顺接；弃

土结束后进行全面整地，回覆表土，栽植乔灌草绿化。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框图见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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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框图（1） 



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22 

 

图1.3-1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框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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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表 1.3-2 至表 1.3-4。 

表 1.3-2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类别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 路基工程区      

1.1 排水工程      

  M7.5 浆砌片石排水沟 m
3
 51219 主体已有 

  M7.5 浆砌片石截水沟 m
3
 43934 主体已有 

  M7.5 浆砌片石边沟 m
3
 25193 主体已有 

  混凝土急流槽 m
3
 10124 主体已有 

1.2 防护工程      

  M7.5 浆砌片石骨架 m
3
 65863 主体已有 

1.3 表土剥离 m
3
 166200 主体已有 

2 桥梁工程区      

2.1 排水工程      

  M7.5 浆砌片石排水沟 m
3
 5268 主体已有 

  混凝土急流槽 m
3
 1084 主体已有 

3 交叉工程区      

3.1 排水工程      

  M7.5 浆砌片石排水沟 m
3
 16071 主体已有 

  M7.5 浆砌片石截水沟 m
3
 12499 主体已有 

  M7.5 浆砌片石边沟 m
3
 7142 主体已有 

  混凝土急流槽 m
3
 3177 主体已有 

4 隧道工程区      

4.1 排水工程      

  M7.5 浆砌片石排水沟 m
3
 197 主体已有 

  M7.5 浆砌片石截水沟 m
3
 153 主体已有 

5 附属设施区      

5.1 服务区及管理中心排水系统 项 1 主体已有 

5.2 钢筋砼框格护坡 m
2
 3704.7 方案新增 

6 弃渣场区    

6.1 排水工程    

 M7.5 浆砌砖排水沟 m 5985.64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2047.82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6691.07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3697.13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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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类别 

 M7.5 浆砌石截水沟 m 27257.50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27395.47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55847.27 方案新增 

 浆砌石 m
3
 13975.56 方案新增 

 挡土墙 m 877.00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1473.36 方案新增 

 浆砌石 m
3
 2166.19 方案新增 

 碎石 m
3
 207.85 方案新增 

表 1.3-3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1 路基工程区      

1.1 三维网植草 m
2
 161870 主体已有 

1.2 喷混植生 m
2
 1441830 主体已有 

2 交叉工程区      

2.1 三维网植草 m
2
 46052 主体已有 

2.2 喷混植生 m
2
 414120 主体已有 

3 隧道工程区      

3.1 三维网植草 m
2
 1100 主体已有 

3.2 铺植草皮 m
2
 400 主体已有 

4 附属设施区      

4.1 服务区及管理中心绿化 项 1 主体已有 

5 桥梁工程区    

5.1 全面整地 hm
2
 4.57 方案新增 

5.2 爬藤植物 株 5070 方案新增 

5.3 撒播草籽 hm
2
 4.57 方案新增 

6 施工营造区    

6.1 全面整地 hm
2
 28.10 方案新增 

6.2 撒播草籽 hm
2
 27.59 方案新增 

6.3 灌木 株 11240 方案新增 

6.4 乔木 株 11240 方案新增 

7 施工道路区    

7.1 全面整地 hm
2
 3.88 方案新增 

7.2 撒播草籽 hm
2
 3.49 方案新增 

7.3 灌木 株 43067 方案新增 

8 临时堆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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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8.1 全面整地 hm
2
 8.31 方案新增 

8.2 撒播草籽 hm
2
 8.31 方案新增 

9 弃渣场    

9.1 全面整地 hm
2
 84.13 方案新增 

9.2 撒播草籽 hm
2
 86.82 方案新增 

9.3 灌木 株 33652 方案新增 

9.4 乔木 株 33652 方案新增 

表 1.3-4 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第三部分临时工程      

1 路基工程区      

1.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133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4987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215198.5 方案新增 

1.2 临时急流槽      

  长度 km 1712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806.3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60.48 方案新增 

1.3 编织袋临时拦挡      

  长度 m 5370 方案新增 

  装土 m
3
 4027.5 方案新增 

  拆除 m
3
 4027.5 方案新增 

1.4 临时挡土埂      

  长度 m 53.5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936.25 方案新增 

1.5 铺塑料薄膜      

  面积 m
2
 450000 方案新增 

1.6 沉沙池      

  数量 座 132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758.9514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2013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302.3634 方案新增 

2 桥梁工程区      

2.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3.23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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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挖方 m
3
 1211.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5226.25 方案新增 

2.2 沉沙池      

  数量 座 130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747.4522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198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297.7822 方案新增 

3 交叉工程区      

3.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30.44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1141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49252.95 方案新增 

3.2 铺塑料薄膜      

  面积 m
2
 100000 方案新增 

3.3 沉沙池      

  数量 座 61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350.7276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930.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139.7286 方案新增 

4 附属设施区      

4.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1.8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67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2912.46 方案新增 

4.2 编织袋临时拦挡      

  长度 m 900 方案新增 

  装土 m
3
 675 方案新增 

  拆除 m
3
 675 方案新增 

4.3 沉沙池      

  数量 座 4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22.9985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61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9.1625 方案新增 

5 施工营造区      

5.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17.64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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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挖方 m
2
 661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28542.12 方案新增 

5.2 沉沙池      

  数量 座 63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362.2268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960.7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144.3098 方案新增 

6 施工道路区      

6.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64.6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242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104525 方案新增 

6.2 沉沙池      

  数量 座 130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747.4522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198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297.7822 方案新增 

7 临时堆土场      

7.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9.24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346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14950.63 方案新增 

7.2 编织袋临时拦挡      

  长度 m 8400 方案新增 

  装土 m
3
 6300 方案新增 

  拆除 m
3
 6300 方案新增 

7.3 沉沙池      

  数量 座 21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120.7423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320.25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48.1033 方案新增 

8 弃渣场区      

8.1 临时排水沟      

  长度 km 4.73 方案新增 

  挖方 m
2
 1774.88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7658.15 方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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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类别 

8.2 编织袋临时拦挡      

  长度 m 4733 方案新增 

  装土 m
3
 3549.75 方案新增 

  拆除 m
3
 3549.75 方案新增 

8.3 沉沙池      

  数量 座 45 方案新增 

  挖方 m
3
 280.02 方案新增 

  浆砌砖 m
3
 722.4 方案新增 

  水泥砂浆抹面 m
2
 107.53 方案新增 

1.3.3 水土保持管理情况 

（1）水土保持管理机构设置 

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水土保持监测成立了领导小组，建设单

位由专人负责水土保持监测的协调工作，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一并承

担，并由总监理工程师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作为本

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由项目经理管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现场工程师负责现场调查和数据采集，并按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告。本

项目的主要参建单位见表 1.3-5。 

表1.3-5工程主要参建单位一览表 

建设项目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建设单位 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范围 

设计

单位 

A2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土建、路面 
主线 

A1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EPC 畲江支线  

监理

单位 

J2 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土建、路面 

主线 

J1 育才布朗交通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EPC 畲江支线  

方案编制单位 
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 
土建、路面 主线与支线 

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土建、路面 主线与支线 

施工

单位 

TJ1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基、

桥涵 
K0+029.695~K11+600 

TJ2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基、

桥涵、隧道 
K11+600~K19+785 

TJ3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19+785~K29+500 

TJ4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29+500~K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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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5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基、

桥涵 
K36+300~K46+400 

TJ6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46+400~K51+700 

TJ7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路基、桥涵 K51+700~K59+143.185 

EPC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互通、立交、路基、

桥涵 

畲江支线
K0+070.343~K25+001.865 

LM1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路面 

K0+029.695~K22+080 路面、

房建；畲江支线

K0+070.343~K25+002 房建 

LM2 广东冠粤路桥有限公司 路面 
K24+323.8-K59+143.085 

(XHK56+365，长链 2.778km) 

（2）水土保持管理制度建设 

工程实行项目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亦纳入主体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工程建设项目责任制、招

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资本金制为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创新管理模式，做

实设计监理，强化施工监理和决策咨询，抓好过程控制，严格招投标程序，推行风险

管理。 

在质量管理方面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观念，开工前就详细制定了《管

理手册》，明确了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提出了质量管理的目标，完善了各种管理制

度，实行“政府监督、法人管理、社会监理、企业自控”四级质量保证体系，确立了

工程质量检验控制标准，实现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并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

的措施，确保优良的施工质量。 

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工序质量检查。通过不定期和定期的月度、季度、

年度检查对各承包人的施工质量等进行具体的检查和考核；制定和完善工程质量管理

制度，实现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奖优罚劣，强化质量管理。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项目必须停工整改，对承

包人处以经济处罚；加大现场检查和抽查力度，杜绝质量事故，消灭质量隐患。树立

质量样板工程，提高整体质量。根据施工各阶段进行的情况，评选实体质量和外观质

量较好的项目树为样板工程，使全线各标段的施工质量得到了整体的提高。 

严抓监理管理，确保监理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监理工程师第一线全过程全方位监

管的积极作用，同时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充分发挥业主的职能作用，

加强施工现场对监理及承包商的监督、检查力度，处理施工现场的施工、安全、质量、

进度问题等，很好地解决了工程建设过程以及后期运行准备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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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水土保持设计及施工过程中的变更、备案 

（1）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与变更情况 

本工程方案批复后至工程开工前，经后续设计调整优化，工程实际土石方数量、

线位位移、施工道路长度、弃渣场数量等较原批复方案发生较大变化，根据《《水利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办水保[2016]65 号）的规定，本工程应当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建设单位

于 2017 年 5 月委托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

方案变更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7 年 6 月，完成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

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送审稿）；2018 年 10 月 23 日~24

日，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在五华县主持召开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

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送审稿）技术评审会；2018 年 12 月，

完成《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

（报批稿）。2019 年 1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2 号予以批复。 

（2）与水土保持相关的设计变更情况 

本工程建设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土石方量增加34%，线位位移超过300m的长

度达到工程线路长度的61.6%，施工道路长度增加140%，方案设计的弃渣场均未使用，

实际使用弃渣场16处。水土保持工程规模变化情况见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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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6水土保持工程规模变化情况 

 

1.3.5 水土保持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2016 年 3 月，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我院”）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单位进场之前，本项目已于 2015

年 5 月开工，我单位查阅了施工记录、监理资料、竣工资料和相关图片资料等，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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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勘察，我院完成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对现场调查发现的水土流失问题

提出了整改建议，如裸露边坡面积较多，建议及时实施主体设计的绿化措施；对桥涵

工程区完善截排水措施和沉沙池措施等。建设单位对整改意见进行了回应，并对满足

条件的施工作业面进行植物护坡防护，疏通桥梁桩基施工区截排水措施和沉沙池措施

等。 

（1）现场口头整改意见及落实情况 

在水土保持日常监测中，我院监测人员与建设单位水土保持专职人员一同查看

现场，对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现场沟通，并提出整改建议，建设单位对我院监测人

提出的整改建议，及时与施工单位负责人员沟通、落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2）文件形式整改意见及落实 

在内业资料整理中，我院根据水土保持现场调查情况和现场整改建议，整理、

汇总以函的形式发给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等，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必要的

依据。并且在下次水土保持现场调查中，复核上次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如排水沟的

清淤落实情况，边坡框架护坡和绿化措施的落实情况，路基排水沟的落实情况，取土

场和弃渣场排水措施、绿化措施落实情况，侵蚀坡面和侵蚀沟的治理情况等。我院监

测人员对上述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并根据新情况及时与建设单位沟通，并督

促整改落实。 

（3）水土保持季度报告中的建议及落实情况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在每个季度末的第一个月，

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在报告中，汇总本季度内水土流失问题，并提出整改建

议，基本内容与上述文件形式整改意见基本一致，并在下个季度水土保持监测中复核

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明显水土流失区域治理情况等。并以此作为下季度的监测

内容的一部分。 

（4）省水利厅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情况 

2017 年 4 月 10 日，以《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兴宁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

（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的通知》（粤水水保函[2017]634 号），定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对本工程进行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梅州市水务局，兴宁市、五华县水行

政主管部门参加检查。检查小组对道路进行了全线巡查，现场提出了相关建议。根据

现场调查情况，召开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会议，填写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

检查现场核查表》。并下达了《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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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畲江支线）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的函》（粤水水保函[2017]762 号），建

设单位认真落实上述检查意见，以《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

支线）对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的整改报告》（宁华司工[2017]101 号）文复函广东

省水利厅，并以文字和图片对比的形式报告了整改落实情况。 

根据上述意见，建设单位完善了水土保持措施和相关管理制度，积极搜集和整理

水土保持设施相关资料，有利于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 

1.3.6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处理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表中关于水土流失敏感区分析，如不采取有效的水土保

持措施，本工程建设可能对沿线大小水库（如：黄梅水库、双福水库和三坑水库），

跨越河流（如：五华河、梅江和琴江等），附近二级水源保护区，沿线村庄、农田鱼

塘，沿线跨越道路（汕梅高速公路，梅河高速公路，国道 G205，国道 G206，省道

S120，省道 S225，省道 S226，省道 S228，省道 S238，省道 S239、省道 S335 以及

县道等）等造成水土流失危害。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

围，进一步优化土石方调配，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现重大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 

1.4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4.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16 年 3 月，受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后，我院成立了监测项目组。

由于本工程已于 2015 年 5 月开工，我院根据本工程已完工的实际情况，采取查阅施

工历史资料和水土保持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对工程水土流失情况、扰动范围

植被恢复和土石方调配等情况进行分析，确定了项目的重点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水

土流失治理效果调查等，完成了《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并根据上述方案积极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1.4.2 监测项目部设置 

2016 年 3 月，受广东宁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我院成立了兴宁至汕尾高速

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由项目经理负责，指定

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经验并且有水利部颁发的监测资格上岗证的专业人员

3 人，现场配合人员 1 人。监测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具体见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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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配备情况表 

姓名 在本项目中分工 职称 上岗证号 

邓岚 
项目经理，负责项目巡查、指导现场与校

核报告 
高级工程师 

水保监岗证 

第 4131 号 

丁富平 现场负责人，现场监测、报告编写 高级工程师 
水保监岗证 

第 4421 号 

徐敬华 现场指导、校核报告等 高级工程师 
水保监岗证 

第 2790 号 

廖裕俭 现场监测、数据记录 助理工程师  

1.4.3 监测点布设 

该项目为线状工程，监测方法采用地面定位观测法(沉沙池法等)和巡视调查(调查

监测)方法。结合本工程水土流失类型、强度、监测重点、各施工区的具体施工工艺

确定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布设，本方案初步选定的重点监测点有 20 个。根据项目具体

情况，布设见表 1.4-2。 

表 1.4-2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 

序号 分区 位置 监测内容 

1 路基工程区 
道路边坡

（K6+500）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2 路基工程区 
道路边坡

（K20+550）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3 路基工程区 
道路边坡 

（K53+000）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4 桥梁工程区 
五华河大桥

（K10+700）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对五华河的危害监测 

5 桥梁工程区 
琴江大桥处

（K35+000）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对琴江的危害监测 

6 隧道工程区 
隧道出口处 

(K14+311)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7 交叉工程区 
转水互通处

（K0+500）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8 交叉工程区 
畲江北互通 

立交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9 交叉工程区 
樟树塘枢纽互

通立交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0 附属设施区 
排水沟处 

（K38+100） 

土壤侵蚀模数、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1 弃渣场 
TJ2 标段弃渣

场沉沙池处 

土壤侵蚀模数、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2 弃渣场 
TJ6 标段弃渣

场沉沙池处 

土壤侵蚀模数、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3 弃渣场 
EPC标段弃渣

场沉沙池处 

土壤侵蚀模数、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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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区 位置 监测内容 

14 施工营造区 EPC 搅拌站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5 施工营造区 LM2 搅拌站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6 施工营造区 TJ1 预制场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7 施工便道 
道路排水沟

（TJ3 标段）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8 施工便道 EPC施工便道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9 取土场 
TJ1 取土场沉

沙池处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20 取土场 
TJ5 取土场沉

沙池处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1.4.4 监测设施设备 

依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要求，根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际需要，配备专项监测设备，水土保持监测主要设施

设备情况详见表 1.4-3。 

表 1.4-3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及设备表 

分类 监测设备 单位 数量 

1 植被调查设备   

① 植被测量仪器（测绳、剪刀、坡度仪） 批 1 

2 扰动面积、开挖、回填、弃土量调查   

① GPS 定位仪 套 1 

② 无人机 台 1 

3 其它设备   

① 观测仪器（皮尺） 把 4 

② 观测仪器（钢卷尺） 把 4 

合计   

1.4.5 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的规定，水土保持监测采用历史资料调查和现场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以保证监测结

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具体监测方法如下： 

（1）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主要监测降雨因子，采用搜集当地资料的方法，掌握降雨量、降雨历时、降雨强

度等数据。 

（2）工程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及其类型面积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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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施工期照片和视频资料，搜集施工期记录与抽样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调

查项目扰动原地貌类型、面积等情况，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工程挖方、填方数量监测 

通过查阅设计文件、工程监理月报和施工记录数据，监测建设过程中的挖填数量，

以及弃土数量。 

（4）水土流失量监测 

利用钢钎法和径流池观测法对施工期项目区的土壤侵蚀模数进行监测。通过查阅

有关监理资料、施工资料及相关施工影像等进行综合分析，估算出项目建设造成的水

土流失量。 

（5）水土保持林草成活率、覆盖度和生长情况监测 

对林草面积情况、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单位面积成活率、植物生长量和

植被覆盖度情况的调查。 

（6）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根据施工大事记、施工图片资料和结合现场调查，对重大水土流失事件进行调查。 

1.4.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表和相关文件要求，我院向原批准水土保持方案的机

关（广东省水利厅及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水土保持监测实

施方案1份，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8份。我院根据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进度，

及时向广东省水利厅提交《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工程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完成本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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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项目组对扰动面积数量变化情况、植被覆盖度、现有水保设施、植被恢复情况

采用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并通过实地监测，及时掌握不同阶段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变化情况。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见表 2.1-1。 

表 2.1-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扰动范围 无人机巡查、调查、GPS 测量  

扰动面积 GPS 测量、卷尺测量  

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全面调查、GPS 测量  

2.2 取土、弃土情况 

本项目布设了取土场和弃土场，重点监测工程取土和弃土调运和利用情况。对取

土场和弃土场的数量、位置、方量进行监测，采取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日志、监理资

料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监测方法见表 2.2-1。 

表 2.2-1 取土、弃渣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取土场数量 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理资料  

取土位置 
地图量测、现场勘察，查阅施工日志和监

理资料 
 

取土量 
地图量测、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

理资料 
 

弃土场数量 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理资料  

弃土位置 
地图量测、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

理资料 
 

弃土量 
地图量测、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

理资料 
 

2.3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对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数量、质量、面积及植物措施的成

活、保存和生长情况进行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频次与方法见表 2.3-1。 

表 2.3-1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水土保持措施类型 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资料  

开工与完工日期 查阅施工日志和监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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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监测方法 备注 

水土保持措施位置、数量 现场测量、取样调查  

工程措施规格、尺寸 现场调查、卷尺测量  

植物措施林草覆盖度 卷尺测量、取样调查  

临时措施规格、尺寸 现场调查、卷尺测量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现场调查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状况 现场调查  

2.4 水土流失情况 

对水土流失背景值、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和

水土流失危害等进行监测，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见表 2.4-1。 

表 2.4-1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频次与方法 

项目 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背景值调查 无人机巡查和现场调查  

土壤流失面积 GPS 测量、皮尺测量、地形图勾绘  

土壤流失量 历史调查法  

取土、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现场调查，查阅施工日志和监理资料  

水土流失危害 现场调查，查阅监理资料  

2.5 水土保持监测频次 

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应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等相关文

件、规范规程及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具体安排确定，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分别对待，各监

测点监测频次如下： 

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应根据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具体安排确定，监测频次如下：非汛

期（11月-3月）每月一次，遇暴雨（单日降雨量大于50mm）加测一次，计算土壤侵

蚀量。正在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应不少于每10天监测记录1次；土壤流失量、

临时措施、扰动地表面积、工程措施及防治效果、临时堆放场监测频次每月监测一次；

土壤流失面积监测、植物措施生长情况、主体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实

地量测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后1周内完成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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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 2013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3〕23 号文《广东省水利

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993.29hm
2。 

根据 2019 年 1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2 号文《广东省水利厅

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批复》，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40.79hm
2。 

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用地面积表及征地相关资料，并通过现场查勘，本工程

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741.4hm
2，均为项目建设区。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情况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与分析表单位：hm
2 

项目名称 方案值 
方案 

变更值 

实际 

面积 

实际值与方

案增减变化 

实际值与方

案变更增减

变化 

路基工程区 605.06 364.46 364.46 -240.6 0 

桥梁工程区 62.81 35.84 35.84 -26.97 0 

交叉工程区 166.95 239.51 239.51 72.56 0 

隧道工程区 2.24 0.3 0.3 -1.94 0 

附属设施区 6.85 30.15 30.15 23.3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31.63 23.41 23.41 -8.22 0 

施工道路区 32.3 17.81 17.81 -14.49 0 

取土场区 
 

10.07 10.07 10.07 0 

弃渣场区 85.42 19.25 19.86 -65.56 0.61 

合计 993.29 740.79 741.4 -251.89 0.61 

工程实际水土流失责任范围面积为 741.40hm
2，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 993.29hm
2 对比，实际减少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51.89hm

2，较水土保持

方案变更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740.79hm
2 对比，实际增加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0.61hm
2。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分析如下： 

（1）路基工程区路基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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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60hm
2。由于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于工可阶段，线位不稳定，且路基两侧边坡用地

根据同类项目估算占地；实际施工中线位调整，挖填边坡根据地质条件优化边坡，路

基纵向设计根据地形条件进一步完善，从而进一步减少占地面积。另外水土方案计列

的直接影响区实际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路基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2）桥梁工程区桥梁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26.97hm
2。由于初步设计、施工图阶段设计方案调整，优化了桥梁布置，因此占地减

少。另外水土方案计列的直接影响区实际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桥梁工

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3）交叉工程区交叉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增加

72.56hm
2。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于工可阶段，施工图阶段互通立交位置及形式进一步完

善，导致占地增加。交叉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4）隧道工程区隧道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1.94hm
2。减少原因为隧道口洞脸占地减少，另外水土方案计列的直接影响区实际未

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隧道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

一致。 

（5）附属工程区 

附属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增加 23.30hm
2。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期间附属工程区的管理中心、停车场、养护工区等未纳入设计方案，施工图阶段

增加了管理中心等附属工程设计，因此占地面积较水保方案增加。附属工程区实际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6）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8.22hm
2。实际施工

过程中部分工区租用民房，减少了扰动地表，因此较方案占地面积减少。施工生产生

活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7）施工道路区 

施工道路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14.49hm
2。实际施工道路

布置在项目红线占地范围内，优化减少了设计及占地范围。另外水土方案计列的直接

影响区实际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施工道路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41 

（8）取土场区 

方案阶段未设置取土场，实际新增 9 处取土场，因此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10.07hm
2。取土场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变更一致。 

（9）弃渣场区 

弃渣场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水保方案减少 65.56hm
2。水土保持方案设

计 12 个弃渣场，实际施工阶段沿线布设 16 个弃渣场堆放弃渣，但弃渣场规模减小，

单个弃渣场占地面积较方案减少，因此占地面积减小。另外水土保持方案计列的直接

影响区实际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弃渣场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较方案变更增加 0.61hm
2，主要原因是对方案变更阶段弃渣场面积进行核实，7 标 1#

弃渣场方案变更中面积为 1.55hm
2，实际为 0.93hm

2，减少 0.62hm
2，支线 1#弃渣场方

案变更中面积为 1.88hm
2，实际为 2.71hm

2，增加 0.83hm
2，实际弃土场面积比方案变

更增加 0.61hm
2。 

3.1.2 扰动强度较大区域监测 

（1）扰动强度较大区域分布 

弃土量 50 万 m
3 的大型弃土场，取土量 10 万 m

3 取土场，工程施工产生大型开挖

面（占地面积 2000m
2以上或开挖填筑高度 30m 以上），上述区域为扰动强度较大的

区域。根据本工程有关施工、监理和竣工资料及图纸，结合现场核实，本工程弃土场

弃土量最大弃土场位于 TJ5 标段，弃土量为 38 万 m
3，弃土量小于 50 万 m

3。本工程

取土量大于 10 万 m
3 取土场有 7 个，具体见表 3.1-2。 

表 3.1-2 取土量大于 10 万 m
3 取土场（扰动强度较大区域）情况表 

序号 标段 编号 桩号 面积（hm2） 取土量（万 m3） 恢复情况 

1 
TJ1 

1#取土场 K2+200 右侧 1.23 11.00 已复绿 

2 3#取土场 K5+760 左侧 1.65 15.00 已复绿 

3 
TJ5 

1#取土场 K37+600 左侧 1.73 26.00 移交地方 

4 2#取土场 K39+950 左侧 1.31 20.00 移交地方 

5 TJ7 1#取土场 K58+100 右侧 1.12 15.00 移交地方 

6 
EPC 

1#取土场 K18+200 左侧 0.74 18.02 已复绿 

7 2#取土场 K19+550 左侧 0.77 15.13 已复绿 

合计 10.07 126.75  

本工程为线性工程，道路沿线地形起伏较大，存在占地面积 2000m
2以上或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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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筑高度 30m 以上的道路边坡开挖面，主要存在桥梁或立交互通以及高差较大的路

基路段。 

（2）水土保持监测重点 

扰动强度较大的范围，地表裸露面积较大，由于施工人员和机械的反复扰动，不

利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设施的设施，并且已经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往往容易被破坏，难以发挥长期的水土保持作用，故该区域具有较大的水土流失隐患，

是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重点监测弃土场堆填边坡、取土场取土边坡和挖填高度和面

积的较大边坡的扰动范围、土石方量、地表土壤侵蚀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和

防护效果等，发现明显水土流失现象，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再下一季度复

核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确保水土保持措施及时落实，减少和控制人为水土流失，避

免对周边水域、道路、排水系统、农田和居民点等造成不利影响。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本工程 2015 年 5 月开工，2017 年 9 月完工，我院进场进入现场监测时（2016

年 3 月），主体工程已经开工，并进行了路基、桥梁和隧道等施工。经现场调查和查

阅工程相关资料，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741.4hm
2。详见表 3.1-3。 

表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实际面积 备注 

路基工程区 364.46 
 

桥梁工程区 35.84 
 

交叉工程区 239.51 
 

隧道工程区 0.3 
 

附属设施区 30.15 
 

施工生产生活区 23.41 
 

施工道路区 17.81 
 

取土场区 10.07 
 

弃渣场区 19.86 
 

合计 741.4 
 

3.2 取土监测结果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未设计取土场，实际施工过程中，本工程布置了 9

处取土场，总借方 126.75 万 m
3，占地面积 10.07hm

2，取土场已经进行林草地恢复或

者作为其他用途。取土场监测结果见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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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取土场布置一览表 

序号 标段 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取土量（万 m

3） 

1 

TJ1 

1#取土场 K2+200 右侧 1.23 11.00 

2 2#取土场 K2+900 左侧 0.56 3.10 

3 3#取土场 K5+760 左侧 1.65 15.00 

4 TJ3 1#取土场 K29+200 右侧 0.96 3.50 

5 
TJ5 

1#取土场 K37+600 左侧 1.73 26.00 

6 2#取土场 K39+950 左侧 1.31 20.00 

7 TJ7 1#取土场 K58+100 右侧 1.12 15.00 

8 
EPC 

1#取土场 K18+200 左侧 0.74 18.02 

9 2#取土场 K19+550 左侧 0.77 15.13 

合计 10.07 126.75 

3.3 弃土弃渣监测结果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项目建设产生弃方 716.05 万 m
3。实际建设过程

中，本项目产生弃方 226.64 万 m
3，减少了 489.41 万 m

3，减少的原因是：施工过程

中优化了土石方调配，提高了土石方利用率，减少了弃土量。弃土场监测结果见表

3.3-1。 

表 3.3-1 弃土场监测结果 

标段 弃渣场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弃渣量（万 m

3） 

TJ1 1#弃渣场 K5+500 右侧 0.93 15.00 

TJ2 
1#弃渣场 K18+900 右侧 0.92 9.80 

2#弃渣场 横陂立交内 1.25 7.70 

TJ3 1#弃渣场 K26+500 左侧 0.89 11.50 

TJ4 

1#弃渣场 K29+900 右侧 1.14 11.00 

2#弃渣场 K33+000 右侧 1.56 15.73 

3#弃渣场 K35+250 右侧 0.76 13.00 

TJ5 1#弃渣场 K41+700 右侧 3.14 38.00 

TJ6 

1#弃渣场 K46+700 左侧 0.82 12.00 

2#弃渣场 K51+200 右侧 1.23 15.00 

3#弃渣场 K51+700 右侧 0.46 2.05 

TJ7 1#弃渣场 K55+600 右侧 0.93 15 

EPC 1#弃渣场 K3+550 左侧 2.7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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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弃渣场编号 桩号 面积（hm
2） 弃渣量（万 m

3） 

2#弃渣场 K6+650 右侧 1.66 12.04 

3#弃渣场 K8+980 左侧 0.30 2.61 

4#弃渣场 K10+050 左侧 2.41 13.21 

合计 19.86 226.64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工程总挖方量 2051.76 万 m
3，总填方量

1335.71 万 m
3，弃方量 716.05 万 m

3，无借方。 

本工程实际土石方挖方总量 2326.09 万 m
3；填方总量 2226.2 万 m

3；借方总量

126.75 万 m
3，弃方总量 226.64 万 m

3。 

本工程土石方量及调配情况见表 3.4-1。 

表 3.4-1 本工程土石方量及调配情况表 

项目 单位 

方案 实际 变化增 

变化原因 
设计 发生 （+）减（-） 

开挖量 万 m
3
 2051.76 2326.09 274.33 建设规模调整后，

增加了路基土石方

工程量。 

填方量 万 m
3
 1335.71 2226.2 890.49 

借方量 万 m
3
 0 126.75 126.75 

弃方量 万 m
3
 716.05 226.64 -489.41 

提高了土石方利用

率。 

根据表 3.4-1 计算结果，本工程实际开挖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274.33 万 m
3，实际填

方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890.49 万 m
3，实际借方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126.75 万 m

3。上述土石

方工程量增加的原因是方案设计阶段的限制和道路建设规模调整，实际施工阶段，路

基开挖量、借方量和填方量增加。弃方量减少 489.41 万 m
3，减少的原因是实际施工阶

段，优化了路基挖填方土石方调配，提高了土石方利用率，减少了弃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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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 

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实施的水土保持

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主体工程建设期为：2015 年 5 月~2017 年 9 月。项目

建设区经过场地硬化和绿化后，水土流失强度轻微。 

本项目建设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主体工程区的 C20 砼边沟 89047.74m、

C20 砼排水沟 191550.8m、C20 砼截水沟 73885.37m、C20 砼急流槽 86981.36m
3、C20

砼人字形骨架护坡 1773317.89m
2；弃渣场区的 C20 砼排水沟 7375m、C20 砼挡土墙

103.80m。上述措施主要集中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9 月完成。详见工程量表 4.1-1。 

表 4.1-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材料 单位 工程量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一 排水工程    

1 边沟 C20 砼 m 89048.74 

2 排水沟 C20 砼 m 191550.8 

3 截水沟 C20 砼 m 73885.37 

4 急流槽 C20 砼 m 86981.36 

二 护坡工程    

1 人字形骨架 C20 砼 m
2
 1773317.89 

 弃渣场区    

一 排水工程    

1 排水沟 C20 砼 m 7375 

二 拦挡工程    

1 挡土墙 C20 砼 m 103.8 

4.2 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 

本工程植物措施主要为路基边坡绿化、隔离带绿化、互通立交绿化、服务区绿化

及停车区绿化等进行绿化美化。施工道路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弃渣场区植物措施均

为后期迹地恢复。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包括主体工程区的绿化美化工程 35.34hm
2、植

草护坡工程 257.97hm
2；施工生产生活区的撒播草籽 1.00hm

2；弃渣场区的喷播植草

18.43hm
2、三维网植草 0.97hm

2、种植灌木 1530 株；取土场区的喷播植草 10.75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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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灌木 917 株。上述措施主要集中在 2016 年 1 月~2017 年 9 月完成。详见表 4.2-1。 

表 4.2-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   

一 绿化美化工程   

1 隔离带绿化 hm
2
 17.08 

2 附属设施绿化 hm
2
 1.74 

3 互通立交绿化 hm
2
 7.83 

4 桥底绿化 hm
2
 8.69 

二 护坡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49.83 

2 三维网植草护坡 hm
2
 52.16 

3 植草 hm
2
 55.98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撒播草籽 hm
2
 1.00 

 弃渣场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8.43 

2 三维网植草 hm
2
 0.97 

3 种植灌木 株 1530 

 取土场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0.75 

2 种植灌木 株 917 

4.3 临时防治措施及实施进度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期施工，由主体工程施工单位承建，主要在 2015

年 5 月～2017 年 9 月实施。主要完成的措施类型及工程量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现场调

查法，实时监测临时防护数量、防治效果等。根据施工记录与图片资料、监理报告，

以及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工作总结报告等档案资料，并通过询问与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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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施工过程中排水措施，采取永临结合的方式，其工程量纳入主体工程的排水工

程中，无单独新增临时排水设施；临时覆盖为主体路基边坡防护中的一部分，纳入主

体工程绿化措施和边坡防护措施内，无单独新增临时覆盖设施；临时拦挡作为路基填

筑过程中的临时措施，纳入到主体工程边坡防护工程量中，未单独计列工程量。 

4.4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4.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变化原因分析 

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的排水措施和边坡防护措施基本按设计完成，工程量无变

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取土场排水措施，其原因是取土场上

游汇水面积较小，现状植被恢复较好，大大减少和控制了水土流失的发生，起到了良

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减少了排水措施工程量。弃土场体完成的排水措施和拦挡措施，

以及实施的绿化措施，基本控制了弃土场水土流失，经优化措施布局后，减少了排水

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4.4-1。 

表 4.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较方案增（+）减

（-）变化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一 排水工程     

1 边沟 m 89048.74 89048.74  

2 排水沟 m 191550.8 191550.8  

3 截水沟 m 73885.37 73885.37  

4 急流槽 m 86981.36 86981.36  

二 护坡工程     

1 人字形骨架 m
2
 1773317.89 1773317.89  

 弃渣场区     

一 排水工程     

1 排水沟 m 7575 7375 -200 

2 急流槽 m 60  -60 

二 拦挡工程     

1 挡土墙 m 103.8 103.8  

 取土场区     

一 排水工程     

1 排水沟 m 3076  -3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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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较方案增（+）减

（-）变化 

2 截水沟 m 1055  -1055 

二 边坡整治     

1 挖土 万 m
3
 0.18  -0.18 

4.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变化原因分析 

由于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编制时，本工程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故主要的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已经施工结束，其植物措施工程量基本与实际完成工程量基本一致。详见

表 4.4-2。 

表 4.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较方案增（+）减

（-）变化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     

一 绿化美化工程     

1 隔离带绿化 hm
2
 17.08 17.08  

2 附属设施绿化 hm
2
 1.74 1.74  

3 互通立交绿化 hm
2
 7.83 7.83  

4 桥底绿化 hm
2
 8.69 8.69  

二 护坡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49.83 149.83  

2 三维网植草护坡 hm
2
 52.16 52.16  

3 植草 hm
2
 55.98 55.98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撒播草籽 hm
2
 1.00 1.00  

 弃渣场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8.43 18.43  

2 三维网植草 hm
2
 0.97 0.97  

3 种植灌木 株 1530 1530  

 取土场区     

一 植被恢复工程     

1 喷播植草 hm
2
 10.75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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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较方案增（+）减

（-）变化 

2 种植灌木 株 917 917  

 施工道路区     

1 三维网植草 hm
2
 0.24 0 -0.24 

4.4.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变化原因分析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水措施，采取永临结合，

无单独新增临时排水设施；临时覆盖纳入主体路基边坡防护中的一部分，主体工程未

单独计列工程量；临时拦挡作为路基填筑过程中的临时措施。故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

措施纳入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中，不再单独计算其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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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量分析 

5.1 水土流失面积 

（1）水土流失面积 

本工程于 2015 年 5 月开工，水土保持监测始于 2016 年 3 月，即水土保持监测进

场时，工程已经开展了路基土石方工程、桥梁工程和隧道工程施工等。在搜集和整理

工程设计资料、施工资料和监理资料等的基础上，于 2016 年第二季度统计计算水土

流失面积，并计算土壤流失量。具体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见表 5.1-1 水土流失面积

汇总表。 

表 5.1-1 水土流失面积汇总表 

时间 水土流失面积（hm
2） 备注 

2016 年第二季度 321.76 
 

2016 年第三季度 447.64 
 

2016 年第四季度 447.64 
 

2017 年第一季度 418.22 
 

2017 年第二季度 310.11 
 

2017 年第三季度 272.38 
 

2017 年第四季度 4.37 
 

2018 年第一季度 / 

监测阶段进入自然恢复期，施工现场 

经硬化和绿化后，无明显大面积水土 

流失，不再计算水土流失面积 

（2）水土流失面积变化分析 

水土流失面积的变化过程与主体工程施工内容、施工进度有密切联系。2016 年第

二季度，随着主体工程路基土建工程施工范围增加，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主要发生在

路基及其边坡裸露区域。2016 年第三季度，随着互通立交、服务区、停车区和管理

站等工程的陆续施工，施工扰动范围进一步增大，同时，水土保持绿化措施和护坡工

程逐步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面积，但水土流失面积总体上仍在增加。2016 年第四

季度水土流失面积相对稳定。2017 年第一季度，随着路面硬化、道路绿化和边坡防

护工程的实施，水土流失面积逐步减小，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末，施工现场经硬化和

绿化后，无明显集中的水土流失区域。具体见图 5.1-1 水土流失面积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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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水土流失面积柱状图 

5.2 土壤流失量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土壤流失总量

为 24523t，土壤流失量变化随水土流失面积和项目区降雨情况相关，本工程 2016 年

第二季度土壤流失量最大。随着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逐步发挥作用，平均土壤侵蚀强度

减小，加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小，2016 年第三季度至 2017 年第四季度，土壤流失量逐

步减少，直到 2018 年第一季度，平均土壤侵蚀强度达到土壤流失容许值，不再计算

土壤流失量。具体见表 5.2-1 和图 5.2-1。 

表 5.2-1 土壤流失量汇总表 

时间 土壤流失量（t） 备注 

2016 年第二季度 6065 
 

2016 年第三季度 5105 
 

2016 年第四季度 4828 
 

2017 年第一季度 4576 
 

2017 年第二季度 2346 
 

2017 年第三季度 1597 
 

2017 年第四季度 6.2 
 

2018 年第一季度 
  

合计 2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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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土壤流失量变化柱状图 

5.2 取土弃土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布置了 9 处取土场，占地面积 10.07hm
2。弃土堆放在沿线 16 处弃渣场，

弃渣场占地面积 19.86hm
2。故取土弃土潜在水土流失面积为 29.93hm

2。根据水土保

持监测，平均土壤侵蚀模数按 7540 t/km
2
.a 计算，水土流失时段平均按 0.5 年计算，

本工程取土弃土潜在土壤流失量为 1128t。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发现，取土场和弃土场在施工期存在施工机械频繁扰动，存

在水土保持措施难以及时落实的情况。另外，取土场和弃土场使用完毕后，也存在植

物措施落实不及时的情况，故存在取土弃土潜在土壤流失。我院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跟建设单位沟通，提出整改意见，明确了取土场和弃土场重点整改的位置，如：已出

现侵蚀沟的坡面、坡脚部位应及时落实绿化措施或临时苫盖措施，缺少沉沙池的取土

场和弃土场应在排水口处修建沉沙池，出现明显冲沟的排水沟应进行修复等，对堆放

和土方开挖破碎的坡面进行分级修整处理等。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合理安

排施工工序的情况和满足水土保持措施施工条件下，及时进行了整改，水土流失得到

了减小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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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土壤流失危害 

由于突发强降雨影响，不可避免地发生水土流失，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

泥水进入水田的情况，建设单位高度重视，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认真落实临时拦挡和

临时排水措施，并将工程建设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在后续的工作中，建

设单位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施工过程中认真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减小和控制

了施工期的水土流失，符合“三同时”制度，在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未发现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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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水土流失防治效益监测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流失控制和景观改善的效

果，是否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要求。主要通过随机抽取样方实施调

查监测，根据监测数据计算工程的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

壤流失控制比、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防治指标，是否达到已批复的水保方

案和批复文件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

标准，目标值见表 6.1-1。 

表 6.1-1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标准值 

防治指标 
批复方案 

确定目标值 
计算公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含永久建筑物面积）

÷扰动土地总面积×10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造成水土流失面积×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项目区容许值÷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拦渣率(%) 95 实际拦渣量÷总弃渣量×10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总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100%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本项目建设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738.04hm
2，均进行了治理，包括工程措施面积

47.86hm
2、林草植被面积 272.43hm

2、建（构）筑物及道路等硬化面积 412.4hm
2。项

目区的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3％，达到了原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见表 6.1-2。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本项目建设形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23.41hm
2，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综合防

治，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320.29hm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0％，达到了原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综合目标值。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见表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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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

任范围

（hm
2） 

扰 动 地

表 面 积

（hm
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
2） 

扰动土地整

治率（％）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硬化路面、

复耕等 
小计 

路基工程区 364.45 364.45 21.75 156.51 185.32 363.58 99.8 

桥梁工程区 35.84 33.38 1.48 8.69 22.21 32.38 97.0 

交叉工程区 239.51 238.61 20.56 72.2 145.35 238.11 99.8 

隧道工程区 0.3 0.3 0.04 0.21 0.05 0.3 100.0 

附属设施区 30.15 30.15 3.08 7.75 18.92 29.75 9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23.41 23.41 0 1 22.41 23.41 100.0 

施工道路区 17.81 17.81 0 0 16.96 16.96 95.2 

取土场区 10.07 10.07 0.2 8.75   8.95 88.9 

弃渣场区 19.86 19.86 0.75 17.32 1.18 19.25 96.9 

合计 741.4 738.04 47.86 272.43 412.4 732.69 99.3 

表 6.1-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

（hm
2）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hm
2） 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路基工程区 178.37 21.75 156.51 178.26 99.9 

桥梁工程区 10.17 1.48 8.69 10.17 100.0 

交叉工程区 92.86 20.56 72.2 92.76 99.9 

隧道工程区 0.25 0.04 0.21 0.25 100 

附属设施区 10.83 3.08 7.75 10.83 10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0 1 1 100 

施工道路区 0 0 0 0   

取土场区 10.07 0.2 8.75 8.95 88.9 

弃渣场区 19.86 0.75 17.32 18.07 91.0 

合计 323.41 47.86 272.43 320.29 99.0 

6.3 拦渣率及弃渣利用情况 

本项目建设产生弃方 226.64 万 m
3，全部堆放在弃土场内，并采取了绿化措施和

排水措施等进行防护，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其拦渣率可达到 95.0%，达到了原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综合目标值。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本项目所处区域的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根据主体工程资料结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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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监测成果，主体工程同步投入试运行的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布设基本合理，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稳定，林草植被发挥了水土流失防治功能，项目区内土壤侵蚀

模数现已恢复至 500t/（km
2
·a），土壤流失控制比可达到 1.0，达到了原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综合目标值。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资料及现场巡查，经评估调查，本项目建设区的可绿化面积

为275.15hm
2，林草植被治理达标面积为272.43hm

2。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9.3%，

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综合目标值。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见表6.1-4。 

表 6.1-4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可绿化面积（hm
2） 林草植被面积（hm

2） 林草植被恢复率（％） 

路基工程区 156.68 156.51 99.9 

桥梁工程区 8.69 8.69 100.0 

交叉工程区 72.3 72.2 99.9 

隧道工程区 0.21 0.21 100.0 

附属设施区 7.75 7.75 10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1 1 100.0 

施工道路区 0.14 0 0.0 

取土场区 9.87 8.75 88.7 

弃渣场区 18.51 17.32 93.6 

合计 275.15 272.43 99.3 

6.6 林草覆盖率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741.4hm
2，林草植被治理达标面积272.43hm

2，

林草覆盖率36.7%，达到原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林草覆盖率计算见表6.1-5。 

表6.1-5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
2） 林草植被面积（hm

2） 林草覆盖率（％） 

路基工程区 364.45 156.51 42.9 

桥梁工程区 35.84 8.69 24.2 

交叉工程区 239.51 72.2 30.1 

隧道工程区 0.3 0.21 70.0 

附属设施区 30.15 7.75 25.7 

施工生产生活区 23.41 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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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
2） 林草植被面积（hm

2） 林草覆盖率（％） 

施工道路区 17.81 0 0.0 

取土场区 10.07 8.75 86.9 

弃渣场区 19.86 17.32 87.2 

合计 741.40 272.43 36.7 

6.7 六项指标达标情况分析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防治

标准。六项指标完成情况与方案设定目标值对比详见表 6.1-6，可以看出，本工程六

项指标均达到了方案设定的目标值。 

表 6.1-6 水土保持评价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项目 一级标准 方案值 完成值 综合评价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99.3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7 99.0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1.0 1.0 达标 

拦渣率（%） 95 95 95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 99.3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27 36.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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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 2013 年 4 月 16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3〕23 号文《广东省水利

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993.29hm
2。根据 2019 年 1 月 16 日广东省

水利厅以粤水水保〔2019〕2 号文《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

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的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40.79hm
2。经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用地面积表及征地相关资料，并通过现场查勘，

本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741.4hm
2，均为项目建设区。较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993.29hm
2 对比，实际减少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51.89hm

2，其原

因是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于工可阶段，线位不稳定，且路基两侧边坡用地根据同类项目

估算占地；实际施工中线位调整，挖填边坡根据地质条件优化边坡，路基纵向设计根

据地形条件进一步完善，从而进一步减少占地面积。另外水土方案计列的直接影响区

实际未发生水土流失影响，不涉及占地。较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 740.79hm
2 对比，实际增加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0.61hm

2，为弃渣场面积增加值。 

（2）土石方工程量变化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工程总挖方量 2051.76 万 m
3，总填方量

1335.71 万 m
3，弃方量 716.05 万 m

3，无借方。本工程实际土石方挖方总量 2326.09

万 m
3；填方总量 2226.2 万 m

3；借方总量 126.75 万 m
3，弃方总量 226.64 万 m

3。 

本工程实际开挖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274.33 万 m
3，实际填方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890.49 万 m
3，实际借方量较方案设计增加 126.75 万 m

3。上述土石方工程量增加的原因

是方案设计阶段的限制和道路建设规模调整，实际施工阶段，路基开挖量、借方量和

填方量增加。弃方量减少 489.41 万 m
3，减少的原因是实际施工阶段，优化了路基挖填

方土石方调配，提高了土石方利用率，减少了弃土量。 

（3）六项指标达标情况 

本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建设期，经过对施工扰动区域采取适宜的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局基本合理，效果比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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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有效地减轻了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99.3%，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9.0%，拦渣率达 9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0，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 99.3%，林草覆盖率为 36.7%，上述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工程措施 

本工程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主体工程区的 C20 砼边沟 89047.74m、C20 砼

排水沟 191550.8m、C20 砼截水沟 73885.37m、C20 砼急流槽 86981.36m
3、C20 砼人

字形骨架护坡 1773317.89m
2；弃渣场区的 C20 砼排水沟 7375m、C20 砼挡土墙

103.80m。。上述措施有利于道路边坡稳定和路基排水，水土保持措施布置合理，符

合水土保持要求。 

（2）植物措施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主体工程区的绿化美化工程 35.34hm
2、植草护坡工程

257.97hm
2；施工生产生活区的撒播草籽 1.00hm

2；弃渣场区的喷播植草 18.43hm
2、三

维网植草 0.97hm
2、种植灌木 1530 株；取土场区的喷播植草 10.75hm

2、种植灌木 917

株。通过沿线巡视以及典型样地调查，施工扰动区域绿化植被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

功能，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3）临时措施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水措施，采取永临结合的方式，其工程量纳入主体工程的

排水沟或急流槽工程量中，无单独新增临时排水设施；临时覆盖为主体路基边坡防护

中的一部分，纳入主体工程绿化措施和边坡防护措施内，无单独新增临时覆盖设施；

临时拦挡作为路基填筑过程中的临时措施，纳入到主体工程边坡防护工程量中，未单

独计列工程量。有针对性地对主体工程容易流失部位及水土流失敏感点等布设了上述

防护措施，减轻了项目施工扰动对外界造成的影响，有效减轻了项目水土流失。 

（4）整体评价 

主体工程总体布置紧凑，既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又充分利用道路征地范围、现

有公路、用水和用电等设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程占压土地面积，减少了对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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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主体设计的边坡防护措施、中央带绿化和边坡植物绿化措施，在美化环境的同

时保持水土，且道路设置了过水涵和截排水沟等永久排水措施，有利于疏导水流和避

免路基冲刷。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防治措施体系完善，

植物措施落实到位，落实了施工期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各项措施水土保持效益发挥

得当，起到了良好防治水土流失功能。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本项目后续的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继续加强与完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

护工作，促使项目沿线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其长期与稳定的保持水土功能，

有效改善生态环境与保护主体工程安全。其中： 

（1）对植被退化区域和零星裸露地表进行补种补植植被，提高林草覆盖率；加

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水土保持功能正常发挥。 

（2）加大汛期及台风天气巡查力度，确保高边坡防护措施安全运行；暴雨及台

风天气后及时清理排水系统，加固修复边坡，扶正补植受损植被。 

（3）做好项目运行期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养护、管理所需资金的计划与落实工作。 

7.4 综合结论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措施体系完

善，布局合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发挥良好，六项水土保持防治目标均达到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能够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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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分年度水土保持监测图片 

 
五华互通立交（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桩号 K36+800（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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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标段（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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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K15+300（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8 附件、附图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64 

 

 
路基工程区 K49+800（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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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程区（K5+400 至 K8+500）（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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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区（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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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场（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隧道工程区（2016 年 12 月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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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程区（2017 年现场监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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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程区（2017 年现场监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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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工程区（2017 年航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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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8+900 弃土场（2017 年度现场调查照片） 

 
K33+000 弃土场（2017 年度现场调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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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工程区（2017 年现场监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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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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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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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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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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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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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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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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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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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2018 年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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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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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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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水土保持工作建议（1） 

关于进一步完善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

华阳支线）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建议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工程领导小组、

总监办、各施工单位：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调查结果，针对现场存在的弃土场绿化、

桥下场地恢复、边坡防护和排水等水土保持问题，为排除水土流失隐患

和做好下阶段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现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标 

1、K5+500 取土场：目前场地地表裸露，建议及时实施取土场绿化措施，

完善周边截排水沟措施。 

2、K3+400 桥下：目前正在进行桥下施工，建议利用现有机械，及时实

施桥下施工场地清理，完善桥梁锥形坡的截排水沟措施和边坡绿化措施。 

第二标 

3、K18+900 弃土场：目前已采取绿化措施和截排水沟措施，建议完善截

排水沟与周边排水系统的连接，加强植被后期养护，以提高植被成活率。 

第三标 

4、K26+500 弃土场：落实与大风华高速互通项目的用地交接手续。 

第四标 

5、K33+000 弃土场：重新取土造成弃土场植被破坏和路基排水沟堵塞，

边坡取土造成新的裸露边坡，建议在道路两侧防护网封闭之前，完善弃

土场绿化，及时疏通路基排水沟，并对新形成的边坡进行修坡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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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35+350 弃土场：目前取土场未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弃土场周边截排

水沟措施不完事，建议在道路两侧防护网封闭之前，尽快实施弃土场了

绿化措施，加快截排水沟施工进度。 

7、K30+000 弃土场：由于路面二标取土，造成弃土场平台绿化植被破坏，

路肩填土造成路基排水沟堵塞，建议在道路两侧防护网封闭之前，对破

坏的弃土场裸露地表进行重新绿化，并及时疏通路基排水沟。 

第六标 

8、K51+150 弃土场：由于路面二标取土，造成弃土场绿化植被破坏，建

议对弃土场裸露地表进行重新绿化，并及时对排水沟进行清淤。 

9、K46+700 弃土场：存在泥沙淤积埋压植被现象，建议完善截排水沟措

施，并对恢复效果不好的范围重新撒播草籽绿化。 

第七标 

10、梅林互通桥下存在土方占压河道现象，建议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土

方，及时对桥下陆域裸露地表进行绿化，完善桥梁与道路连接段裸露边

坡绿化和排水设施。 

11、K58+120 取土场：现已交付当地，建议完善取土场移交手续，明确

场地的最终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单位。 

12、K55+630 右侧弃土场：原为七标弃土场，现为路面二标搅拌站使用，

建议完善场地移交手续，明确场地的最终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单位，并做

好后期场地清理和植被恢复措施。 

EPC 标段： 

13、K3+600 弃渣场：弃土场边坡存在两条大型冲沟，场地内碎石和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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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建议完善弃土场周边截排水沟措施，及时回填冲沟，对场地进行

平整和绿化。 

14、樟树塘枢纽互通：目前互通内裸露地表面积较大，开挖边坡未进行

绿化施工，坡面存在冲沟，建议加快施工进度，及时实施边坡绿化防护

措施，完善边坡截排水沟措施，及时对桥下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和绿化。 

15、K7+650 弃渣场：目前未进行弃土场绿化，建议对弃土场边坡进行修

整，及时进行弃土场绿化。 

16、K9+200 弃渣场：该弃土场堆放的主要为碎石，建议对散乱堆放的碎

石进行平整和修坡，尽早进行撒播草籽绿化。 

17、K10+050 弃渣场：该处弃土场已实施绿化和排水沟措施。建议加强

植被养护，提高植被成活率。 

18、K18+200 取土场和 K19+500 取土场：取土场在道路可视范围内，未

按照施工要求分级取土，目前未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建议修整边坡，完

善边坡截排水沟措施，及时对裸露边坡和平台进行绿化。 

19、对上述类似情况和水土保持相关问题进行自检自查，并做好整改工

作。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7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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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水土保持工作建议（2） 

关于进一步完善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

华阳支线）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建议 

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华阳支线）工程领导小组、

总监办、各施工单位：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调查结果，请各标段各自检查，对现场遗

留的取弃土场绿化、边坡和桥下绿化、施工临建区恢复、施工便道整治

以及本工程与相邻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的划分等水土保持问题进行整

治和恢复，以达到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要求，典型情况如下： 

（1）取弃土场绿化 

1）桩号 K47+000 附近的弃土场边坡存在冲沟，建议修整边坡和灌

草结合绿化。 

2）EPC 标段：桩号 K3+600 弃土场和 K7+650 弃土场边坡存在冲沟

和裸露等问题，建议修整边坡和灌草结合绿化。 

3）自检自查线外取弃土场恢复情况，如：桩号 K35+350 附近弃土

场、EPC 标段的 K18+200 和 K19+500 附近取土场的植被恢复情况。 

（2）边坡和桥下绿化 

1）樟树塘互通立交内多处边坡裸露，且存在冲沟，建议进行边坡整

治并进行灌草绿化。 

2）畲江北互通立交内存在边坡裸露、桥下施工场地未清理和桥下边

坡存在冲沟等问题，建议清理施工场地并绿化，对裸露边坡采取灌草绿

化，完善存在冲沟边坡的截排水措施，并进行回填和灌草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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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处道路迎面边坡存在裸露或植被成活率低，造成道路绿化视觉

效果差的不利影响，建议进行修整边坡并绿化。 

（3）施工临建区恢复 

1）K55+630 右侧弃土场：原为七标弃土场，后作为路面二标搅拌

站场地使用，建议完善场地移交手续，并做好后期临时建筑物的清理和

植被恢复措施。 

2）建议对大平山隧道施工临建区、浮湖梅江大桥施工临建区、五华

互通立交施工临建区和 EPC 桩号 K3+650、K9+140 附近施工临建区等进

行场地恢复或完善场地移交手续。 

（4）施工便道整治 

对道路长和水土流失影响大的施工便道进行整治，或完善道路移交

手续。如：琴江大桥施工便道和大平山隧道施工便道等。 

（5）与相邻工程（或责任主体）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1）K58+120 取土场边坡仍裸露，现已交付当地，建议完善取土场

移交手续（或相关证明文件），明确最终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单位。 

 

2）本工程与在建的兴汕高速（桩号 K38+800 附近）和大丰华高速

存在交叉或重叠，建议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上述工程对本工程

水土保持措施的破坏应留有证据（图片或视频资料等），完善 K26+500

弃土场（大丰华高速内）的移交手续。 

3）正在实施的足球小镇边坡可能对本工程路基造成水土流失影响，

建议加强双方沟通，避免足球小镇施工对本工程路基排水沟和绿化的破

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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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说明：上述桩号可能存在误差，请以图片和现场问题为准，并对宁华司

工[2017]101 号《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

工程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的整改报告》中的遗留问题进行自检自查，共同

努力，做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收尾工作。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8 年 6 月 11 日        



8 附件、附图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95 

附件 6、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兴宁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水土

保持监督检查的通知》（粤水水保函[2017]6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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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关于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兴宁至五华段（含畲江支线）对工程水土保持监

督检查的整改报告》（宁华司工[2017]1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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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附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